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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辦理 0402 臺鐵 408 次列車事故案捐款管理及監督

委員會第 1 屆第 9 次委員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11 年 2 月 14 日（星期一）下午 3 時 

會議地點：本部 209 會議室 

會議主持人：衛生福利部李政務次長兼召集人麗芬(蘇副召集人昭如 

            代理)                                紀錄：楊佩蓉 

出席委員：周委員建宏(視訊)、賴委員芳玉(視訊)、鄭委員麗珍、何

委員素秋(視訊)、陳委員亮妤(視訊)、林委員福山(胡簡任

技正迪琦代理)、吳委員林輝、詹委員常輝(郭專門委員全

慶代理)、谷委員瑞生(胡副參事光宜代理)、蕭委員煥章(李

組長明憲代理)、羅委員文敏(劉科長秀英代理)、簡委員慧

娟、游委員慧真、諶委員立中(紀約聘副研究員皓仁代理)、

罹難者家屬及傷者委員 3名(3名視訊) 

請假委員：李委員中月、罹難者家屬及傷者委員 2名 

列席人員：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古副處長時彥 

教育部(學務特教司)：王昱婷專業助理 

教育部國民教育署：陳嬿妃科長、邱專案助理鈺淳 

本部法規會：徐專門委員子惠 

本部會計處：張副處長鳳圓 

本部政風處：陳專門委員敏森 

本部社會救助及社工司：黃專門委員淑惠、朱科長若蘭、楊

視察佩蓉、張約聘副研究員哲睿、劉約用人員孜甫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介紹新任委員：交通部代表林司長福山(原陳前司長文瑞)。 

參、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確認。 

肆、 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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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一 

案由：有關 0402臺鐵 408次列車事故案捐款收入及支用情形收支表。 

說明： 

一、 本部自 110年 4月 3日至 4月 14日 23時 59分止，接受民眾

捐款，共計 35萬 1,407筆、新臺幣(以下同) 11億 2,185萬

1,803元(統計至 111年 1月 20日；捐款收入加計利息收入 6

萬 6,926 元，並扣除捐款人申請退款計 56 萬 3,100 元)。截

至 111年 1月 20日，已支用 10億 8,677萬 1,614元(96.87%)，

專戶結餘 3,508萬 189元。(如附件) 

二、 本部依照捐款運用基準，已撥付扶助金計 484人，其中，發給

罹難者家屬扶助金 49人(已全數發放完畢)；住院傷者扶助金

第一類 2 人(已全數發放完畢)、第二類 4 人(已全數發放完

畢)、第三類 13 人(已全數發放完畢)、第四類 29 人(已全數

發放完畢)、門診傷者 258 人(尚餘 5 人未發放，均已持續連

絡，惟皆口頭提出申復待補件中)、其他乘客 133人(尚餘 3人

未發放，1 人待寄送領據資料，另 2 人失聯中)、並已撥付教

育部教育資助計畫經費(4人)。綜上，尚未完成撥付計 8人，

陸續聯繫相關撥款事宜。 

三、 本部依公益勸募條例規定辦理開立收據及公告徵信，捐款收

入徵信資料計 35 萬 4,693 筆(部分捐款多人一起捐，故徵信

筆數高於捐款筆數)已分別於 110 年 5 月 1 日、5 月 31 日、6

月 11日及 7月 5日於本部官網專區公布，並於 110年 6月 30

日、7月 28日、8月 31日、10月 6日、11月 11日、12月 10

日、1 月 25 日公布捐款專戶收支表(分別統計至 6 月 21 日、

7月 20日、8月 20日、9月 20日、10月 20日、11月 20日、

12月 20日)。本次收支表(統計至 111年 1月 20日)於本次會

議後，將公布於專區周知。另捐款收據開立部分，已於 110年

7 月 15 日委託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處理印製郵寄事宜，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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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10年 8月 27日全數寄送，扣除民眾未留地址或地址不完

全無法寄送案件(續行連絡確認及更正作業)，約寄出 27萬餘

件。 

決定： 

一、 洽悉。 

二、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表示統計乘客人數共 497 人，已掌握

492 人，另尚有 5 人失聯中。請業務單位持續聯繫交通部臺

灣鐵路管理局更新最新名單並賡續辦理扶助金發放事宜。 

三、 本案收支情形請定期公布周知。 

 

 

報告案二 

案由：有關 0402 臺鐵 408 次列車事故案，有後續醫療計畫之兒少照

顧、個人信託情形報告。 

說明：衛生福利部彙整地方政府提供一戶一社工服務，其中有後續醫

療計畫之兒少照顧、個人信託情形報告。 

決定：後續尚有醫療計畫及個人信託規劃之兒少對象，除教育部協助

就學輔導外，並請一戶一社工持續關懷，依案家意願，協助所

領扶助金額度內辦理個人信託相關事宜。 

 

 

報告案三 

案由：有關 0402臺鐵 408次列車事故案，針對家庭內因本事故致成員

罹難之 18歲以下兒少，了解兒少創傷壓力處理、校園適應、有

無運用心理諮商服務或就診身心科或精神科等工作報告。 

說明： 

一、 教育部工作報告(略)。 

二、 本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工作報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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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工作報告(略)。 

決定： 

一、 洽悉。 

二、 請教育部就本事故案兒少對象於就學各階段依程序定期提供

關懷服務及評估輔導。 

 

 

報告案四 

案由：有關本次事故之兒少服務、重傷者服務、心理重建服務等結案

標準。 

說明： 

一、 行政院林政務委員萬億於 110 年 8 月 10 日邀集交通部、臺鐵

局、教育部、原民會及本部，召開 0402 臺鐵事故的後續關懐

服務協調會議，本部彙整地方政府提供一戶一社工、以家庭為

中心之服務模式。 

二、 本部依會議結論規劃具體措施如下： 

(一) 為避免多個單位不同服務人員到案家探訪，致服務效益不

佳，爰請衛福部、臺鐵局、原民會、教育部盤點個案需求

提供分級分類服務，其中，多元需求者(含醫療、創傷、就

業需求等)提供跨單位、較高密度之整合性服務。 

(二) 有關本部分級分類服務，有多重問題（例：醫療、創傷、

就學、就業需求等)之家庭，係屬第一級(高需求)，合作服

務模式由臺鐵關懷員前往家屬或傷者關懷前通知社工(含

原民會、教育部)約定時間前往，以提供整合性服務；補償

金未領取，但無福利服務需求之家庭，係屬第二級（中需

求），合作服務模式以衛福部、教育部、臺鐵各項應發慰問

金、急難金、補償金，採密集聯繫發放作業；無福利服務

需求之家庭，係屬第三級(低需求)，評估危機降低、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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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已回歸正常運作，爰減少服務頻率，保持聯繫提供服

務。各相關部會持續依分級分類方式檢視評估服務家庭之

需求，予以協助。 

三、 查各地方政府自啟動一戶一社工服務機制以來，多數服務家庭

已回歸生活正軌，且無其他福利需求，已減少服務頻率、保持

聯繫並持續關懷服務至少 1年，後續由各地方政府社福中心依

現行程序進行結案評估。 

決定： 

一、 洽悉。 

二、 有關罹難者家屬及傷者代表反應心理重建服務時間、次數限

制問題，本事故心理重建計畫執行至 112年 12月底，並無 6

次之限制，請本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於一週內就本專案心理

重建服務適用對象、服務次數及心理重建服務推動期程等相

關資訊，運用各類宣傳及布達管道向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各地方政府、罹難者家屬及傷者等予以釐清說明，並請研議

將家屬受此事件影響而有心理諮商需求者納入適用對象。 

 

 

伍、討論案 

案 由：有關其他乘客申復心理撫慰金疑義陳情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按本部辦理 0402 臺鐵 408 次列車事故案捐款運用計畫(含基

準)附表運用基準之規定，傷者分為住院傷者(一至四類)及門

診傷者，發放基準依傷者實際接受醫療情形，以及傷病程度依

診斷證明書所載外傷嚴重度分數評估。 

二、 截至 111年 2月 9日，本部受理 0402臺鐵 408次列車事故案

心理撫慰金請領之陳情案計 2 人，所送相關資料說明如下：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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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上開 2 名其他乘客訴求改列門診傷者(第 5 類)並依運用基準

發放扶助金 20萬元。 

決 議：依本部辦理 0402 臺鐵 408 次列車事故案捐款運用計畫(含基

準) ，係就傷者實際接受醫療情形發放扶助金，依從寬原則，

就上開 2名其他乘客之就醫時間、診斷證明等，認列為本事故

案門診傷者，依規定發給扶助金 20萬元整。 

 

 

陸、 臨時動議：無。 

 

柒、 散會(下午 4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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